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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丰县新时期精准扶贫有劳动力贫困户
就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拓宽贫困户家庭可支配收入增收渠道，提高贫困户

就业创业积极性，实现就业脱贫的目标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订本

实施方案。

一、奖补对象

2016-2018 年在新时期建档立卡中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（男

16-60 岁，女 16-55 岁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，以实际参加劳动

就业进行奖补。）

二、奖补原则

1、自愿参加。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透明的原则，通过

公布补贴政策、补贴标准和补贴范围等，符合条件的贫困户根据

实际情况自愿参与。

2、以奖代补。坚持“先干后补”原则，对自愿参与就业扶

贫项目的贫困户，经政府有关部门组织验收，按项目收益状况给

予相应的资金奖励。

三、奖补标准

明确 2016-2018 年贫困户务工收入以奖代补标准：按年务工

总收入的 10%进行奖励，每户每年奖补 4000 元封顶。贫困户以户

为单位提供用工单位、用工人员开具的用工证明、工资单、或其

他能证明贫困户收入情况的材料图片等来确定贫困户年度务工

总收入。在验收前，该年度还有未发放工资的，该段时间的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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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为月均工资（年度已发工资除以已发工资月份数）乘以未发

工资月份数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申报。须由有就业意愿且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向所在村

驻村工作队员提出就业扶贫奖补项目申请，由驻村工作队员及村

干部对项目核实，经驻村工作队员、镇（街）驻村干部签字确认

后，报送镇（街）扶贫办汇总、审核。

（二）核实。驻村干部、村“两委”干部要做好跟踪服务，

积极联系贫困户，详细了解清楚贫困户就业情况，收集相关文件、

佐证材料存档，包括用工单位开具的用工证明、工资单、或其他

能证明贫困户收入情况的材料图片等。

（三）验收。由镇（街）驻村干部、帮扶单位驻村干部、村

干部共同完成，并填写好项目验收表。项目验收完毕，各村帮扶

单位整理好本村贫困户符合就业奖补的材料（1.项目申请表（附

件 2）；2.项目相关情况证明材料;3.项目验收表（附件 3）；4.

奖补签收表（附件 4）；5.公示图片等）交镇（街）精准扶贫办，

镇（街）精准扶贫办整理并填写好汇总表（附件 5）上交县精准

扶贫办。县委、县政府将不定期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对各镇（街）

已验收的项目进行抽检，并对抽检结果进行通报。

（四）资金发放。待项目验收合格后，由镇（街）精准扶贫

办完善材料，报镇财政所统一报账，将奖补资金发放到符合就业

奖补政策的贫困户“一卡通”中。

（五）责任追究。 对工作不负责任，造成影响社会稳定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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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者批评教育，重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，造成虚报冒领，坚决追

回扶贫款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五、说明

本方案结合《新丰县新时期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有劳动力贫困

户补助方案》一并实施，每户贫困户奖补和补助的总额合计不能

超过该户当年生产帮扶资金总额。

六、有关表格填写

1、附件 2 的填写。

（1）“务工者及工种”填写家庭中务工人姓名及相应工种；

“务工收入”填写从事该工作取得的全年收入（就业项目奖补，

每户达到 4000 元为封顶线）；“奖补标准”填写奖补百分比；

“奖补金额”按奖补标准计算所得；

（2）此申请表一式三份，镇（街）精准扶贫办、镇（街）

财政所、一户一档资料各一份。

2、附件 3 的填写。

（1）“务工时间”以“年”为单位；

（2） 贫困户每一名务工者填写一行；

（3） 验收先由驻村工作队员和村干部自检，再由镇（街）

验收组验收；

（4） 此表一式三份，镇（街）财政所、镇（街）精准扶贫

办、行政村各一份。

3、附件 4 的填写。

（1） 由驻村工作队负责填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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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“务工时间”、“务工收入”、“奖补金额”按抽检

公示无异议后的结果填写；

（3） 此表一式四份，县精准扶贫办、镇（街）财政所、镇

（街）精准扶贫办、行政村各一份。

4、附件 5 的填写。

（1） 由镇（街）精准扶贫办汇总填写；

（2） 此表一式三份，县精准扶贫办、镇（街）财政所、镇

（街）精准扶贫办各一份。

附件：

1、就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申请流程图

2、新丰县就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项目申请表

3、新丰县就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项目验收表

4、新丰县就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 项目补助签收表

5、新丰县就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项目补助镇（街）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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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就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申请流程图

 贫困户提出申请。

 驻村工作队员和村干部进行核实，由驻村干部、镇

（街）有关负责人签字。

 报送镇（街）精准扶贫办汇总、审核、存档。

驻村工作队员要做好跟踪服务，收集贫困户所在用

工单位开具的用工证明、工资单、或其他能证明贫

困户收入情况的材料、图片等。

 由驻村工作队员、村干部及镇（街）验收组分别

按照年度对项目进行验收。

 将验收结果名单在村公示7天以上无异议后，由驻村

工作队员将验收材料报送镇（街）精准扶贫办。

 镇（街）精准扶贫办完善材料，到镇（街）财政

所统一报账，由镇（街）财政所将奖补资金发放

到贫困户“一卡通”。

 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组成抽检组，对各镇（街）

已验收的项目涉及农户按照不低于 10%比例进行

抽检。

前期

中期

后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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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新丰县就业扶贫 “以奖代补”项目申请表
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 户 码

家庭住址 镇（街） 村 村小组

户 主 身 份

证 号

户主银行

账 号

务工者及工种 务工收入 奖补标准 奖补金额 时间段、工作单位及所在地

小 计

申请项目资金 仟 佰 拾 元（￥ ）

户主签名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审 核 意 见

村委会核实意见 镇政府审定意见

驻村工作队员签名：

村支书（主任）签名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镇（街）驻村干部签名：

镇（街）精准办主任签名：

分管领导签名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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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新丰县就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项目验收表
镇（街） 村（章） 年 月 日

村委主任签名： 驻村工作队员签名： 镇（街）验收组签名：

序

号

户主姓

名

务工者

姓名

务工年

收入

工作单位

及工种

工作

所在地

村自检情况 镇验收情况
奖补

标准

应奖补

金额

（元）

备注务工

时间

务工

收入

务工

时间

务工

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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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新丰县 镇 年度就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项目补助签收表

镇（街）（章） 村（章） 年 月 日

序

号
村、组

户主姓

名
身份证号码 一卡通账号 务工时间 务工收入

奖补

标准

补助金

额（元）

农户签

名

（指模）

备注

合

计

村支书（主任）签名： 驻村工作队员签名： 镇（街）驻村干部签名：

镇（街）精准办主任签名： 镇（街）分管领导签名： 镇（街）长（主任）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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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新丰县 镇 年度就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项目补助镇（街）汇总表
镇（街）（章） 年 月 日

序号 行政村
贫困户数

（有劳动能力）
奖补户数

应补助金额

（元）
申请补助金额 备注

小计

备注：此表于次月 5 日前汇总报送至县精准办

镇（街）精准办： 镇（街）分管领导： 镇（街）书记、镇长（主任）：


